附件1
中山乡消防安全委员会联席会议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对消防工作的领导和协调，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深入贯彻落实国发46号文件精神，根据《消防法》、《云南省消防条例》、《云南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联席会议由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负责召集，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
第三条  联席会议会务工作由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第四条  联席会议主要履行以下工作职能：
（一）通报当前消防工作情况，研究解决消防安全重大事项，安排部署消防工作；
（二）每半年对全县消防安全形势进行分析研判和综合评估，形成专题报告上报县人民政府及县消防安全委员会；
（三）完成政府交办的其他消防工作任务。
第五条  消防安全委员会至少每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必要时可适时召开全体会议或由有关成员单位、有关部门参与的专题会议。



附件2
中山乡消防安全委员会定期报告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及行业系统消防工作主体责任，推动“安全自查、隐患自除、责任自负”机制的落实，根据《消防法》、《云南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消防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每季度向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报告本行业系统消防工作开展情况及消防安全现状。
第三条  定期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消防安全工作开展情况；
（二）消防设施器材完整好用情况；
（三）从业人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及演练开展情况；
（四）所属出租房、商品房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情况。
第四条  成员单位每季度上报的报告须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签字确认。
第五条  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各成员单位消防工作季度报告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研判，作为工作决策的参考。




附件3
中山乡消防安全委员会调研走访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创新社会消防监督工作，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消防工作的新要求，为各行业系统提供个性化消防服务，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调研走访是对各行业系统消防工作特点、重点以及年度工作安排进行了解掌握，提供消防安全指导服务的过程。
第三条  调研走访工作由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制定调研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四条  调研走访主要完成以下工作任务：
（一）对各行业系统火灾危险性进行分析研究；
（二）征求各行业系统对消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三）结合各行业系统年度工作计划，提供消防安全服务；
（四）向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提交调研走访报告。
第五条  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每年年底前应完成重点行业、部门调研走访工作，并将调研走访工作作为制定年度消防监督工作要点的重要参考。



附件4
中山乡消防安全委员会联合监管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综合监管，整合执法资源，解决消防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统一协调、相互协作的消防工作联合监管机制，根据《消防法》、《云南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联合监管工作由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牵头，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参与。在联合监管工作中，消防安全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要强化信息互通，依照法定职责消除火灾隐患，打击消防违法行为，消除监管盲区。
第三条  联合监管的主要工作内容：
（一）各部门各单位落实消防安全监管职责情况；
（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三）重大消防安全问题的解决；
（四）重大火灾隐患的排查整治。
第四条  联合执法工作结束后，各有关部门对本次执法活动的处理情况作书面整理，上报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附件5
中山乡消防安全委员会联络定员制度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消防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联系，畅通信息沟通渠道，促进工作协调有序，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各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要指定消防工作联络员，全面负责相关工作联络事宜，并将联络员情况报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第三条  联络员如有变动应在5日内报本级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出差休假等情况下应做好工作交接，确保联络畅通。
第四条  联络员应积极参与由消防部门组织的本行业系统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在实践中掌握行业系统消防工作特点，工作重点，工作方式，努力成为行业系统消防工作的“明白人”，提升履职能力。







附件6
中山乡消防安全委员
“一委一办三员”名单
	消防委员会名称
	消防委办公室主任
	网格员（监督员）
	消防协管员
	联络员

	
中山乡消防安全委员会

	
杨世省

	
管胜荣

	
黄帮育

	
丁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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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村（社区）小组网格员名单及联络方式

	村（社区）
	村（社区）网格员
	村民小组（名称）
	网格员姓名
	备注

	
芒丙村民委员会
	姓名：蒋荣成

	尖山村民小组
	杨祖贵
	

	
	
	青树村民小组
	周新蓉
	

	
	
	黄家寨村民小组
	郑学香
	

	
	
	老官寨村民小组
	赵昌温
	

	
	
	新官城村民小组
	高新润
	

	
	
	芒丙村民小组
	范如果
	

	
	
	罗胡山村民小组
	张加明
	

	
	
	小街村民小组
	何啊再
	

	
	
	荷花塘村民小组
	蒋双兴
	

	
	
	万马河村民小组
	周新留
	

	黄家寨村委会
	姓名：王毕忠

	大坪子村民小组
	杨加志
	

	
	
	户撒村民小组
	杨安田
	

	
	
	小铺子村民小组
	杨家能
	

	
	
	黄家寨村民小组
	付其云
	

	
	
	芹菜水村民小组
	杨根必
	

	
	
	茨竹坝村民小组
	余顺有
	

	木城坡村委会
	姓名：孔云贵

	李子坪小组
	杨恩钏
	

	
	
	塔扇沟小组
	明兴文
	

	
	
	街贺小组
	郭从够
	

	
	
	懒碓沟小组
	郭立所
	

	
	
	杞木坝小组
	蒋金美
	

	
	
	新寨何小组
	余学明
	

	
	
	木城坡小组
	余文香
	



	

赛岗村民委员会


	

姓名：范国朝         


	明子山村明小组
	夏兴良
	

	
	
	波戈寨村民小组
	李二
	

	
	
	新阳寨村民小组
	段三
	

	
	
	蔡家寨村民小组
	杨国武
	

	
	
	大石板村民小组
	郑兰换
	

	
	
	樱桃厂村民小组
	李加又
	

	
	
	等线村民小组
	何爱刚
	

	
	
	干塘村民小组
	王国海
	

	小水井村委会
	姓名：叶正国

	中山上寨
	周学兵
	

	
	
	允外小组
	张永江
	

	
	
	芒告小组
	窦可英
	

	
	
	找布寨小组
	张英江
	

	
	
	小水井小组
	杨会琴
	

	
	
	大河新寨
	饶万付
	

	
	
	新村一组
	刘定生
	

	
	
	新村二组
	李积怀
	

	
	
	芒杏小组
	董江英
	

	
	
	杞木林
	孙聪秀
	

	
	
	街道小组
	赵家应
	

	
	
	中山新寨
	蒋全威
	

	
	
	户板小组
	尚德才
	

	
	
	新村三组
	蒋从志
	

	
	
	中山下寨
	杨自连
	



附件7
中山乡消防安全委员会交流座谈制度

第一条  为促进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密切工作联系，简化议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交流座谈由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召集，也可由各成员单位提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开展。
第三条  交流座谈形式不限，可以采用以下方式组织：
（一）采取座谈会形式，相关单位就消防工作进行非正式探讨研究、沟通协调，交流意见和建议；
（二）采取现场会形式，组织相关单位通过现场检查、现场观摩、现场办公等方式，研究解决消防安全问题或总结推广消防工作先进经验做法；
（三）采取交流学习形式，成员单位指派人员到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交流学习，了解掌握本单位消防工作要点，加强单位消防工作人才培养，提升自主开展消防工作的能力。
（四）其他组织形式。
第四条  交流座谈工作每半年应开展一次，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临时组织交流座谈工作。
第五条  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应对每次交流座谈内容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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